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深   圳   市   教   育   局文件
深圳市财政委  员会

深发改 @2015@ 26号

深圳市发展改革委  深圳市教育局  深圳市
财政委关于调整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区发展改革局、 教育局、 财政局， 新区发展财政局、 公共事业

局，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属公办幼儿园 :
为进一步加强公办幼儿园收费管理， 规范收费行为， 保障受

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， 促进公办学前教育健康发展， 根据

省物价局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@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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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细则》 (粤价巴012@ 47号)和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深圳

市恳请授予省级价格管理权限的复函淋粤发改价格函@2014@4618
号)的规定， 经市政府同意， 现就调整我市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

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 公办幼儿园收费项目统一为: 保育教育费 (以下简称保

教费) 、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

二、 全日制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见下表 (寄宿制幼儿
园保教费另行制定) :

深圳市全日制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表

三、各区 (含新区)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由区价格、 教育、

财政部门按照幼儿园等级与保教类型在不超过市规定的收费标准

范围内制定。

四、 公办幼儿园在寒暑假、 周六、周日及国家规定的公众假

期继续对在园幼儿提供保育教育的， 保教费可在平时收费标准基

础上上浮不超过50@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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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园等级 收费标准 ( 元/人·月 )
省一级 1008

市一级 966

区一级 924

未评级 840



五、 按照 《深圳市学前教育管理暂行办法》 (市政府令  197
号)规定，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实行按月收费， 经家长同意可按学

期收费。 采取按月收费的， 学期与假期交叉月份， 幼儿在园天数

超过4天 (不含4天)但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， 按半个
月收取;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， 按全月收取。 采取按学

期收费的， 每个学期按5个月计算。

六、 服务性收费

公办幼儿园服务性收费是指幼儿园完成正常的保教任务外，

向在园幼儿提供可供家长选择的服务而产生的费用。 服务性收费

必须遵循幼儿家长自愿、 据实结算的原则， 不得营利。 公办幼儿

园服务性收费标准以 "元/人，天"为单位制定， 幼儿园可根据

幼儿实际需要按月收取服务性收费。 包括:
(一)伙食费 (含营养餐点 )。 幼儿园收取的伙食费只能用

于支付与幼儿膳食有关的食物费用，不得用于支付其他间接费用。

具体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按照补偿合理成本的原则确定， 报所在区

价格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。 幼儿园伙食费按月收

取， 于次月 15日前向家长公布收支情况， 学期末结算。

(二)校车费。 幼儿园自设或租用校车接送在园幼儿的， 可
收取校车费。 具体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按照补偿合理成本的原则确

定， 报所在区价格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。 校车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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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月收取， 学期末结算。

(三)托管费。 全日制公办幼儿园受家长委托， 在周一至周

五闭园后的 17: 00到 19:00期间对在园儿童提供托管服务，可收

取相应的托管费， 收费标准为每人每次不超过25元。

七、 代收费

公办幼儿园代收费是指幼儿园为方便在园幼儿的教育和生活

或为完成正常保育教育任务而产生的、 由幼儿园统一代为支付并

由幼儿家长负担的费用。 包括:
(一)生活用品费。 生活用品费是指实行统一管理的幼儿园

为幼儿集中代购被褥、 园服、 洗漱用具等收取的费用， 由幼儿园

统一代为支付， 实行集中预收， 定期按实结算、 多送少补。 收费

标准由幼儿园报所在区价格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

行。

(二)外出活动费。 外出活动费是指幼儿园组织幼儿外出参
观游玩所产生的费用， 由幼儿园统一代为支付， 实行集中预收，

定期按实结算、 多退少补。 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报所在区价格主管

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。

(三)体检费。 幼儿园按照卫生部门规定统一组织在园幼儿
定期体检， 可代收体检费用。 收费标准按照市教育局与市卫生和

人口计生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幼儿园儿童健康检查工作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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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 (深教 @2012@ 599号)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享受健康成长补贴

的在园儿童的体检费从补贴经费中列丈。

八、 退费规定

采取按月收取的， 因请假、 转学、 退学、 插班等原因幼儿当

月在园天数不足4天 (含4天)的， 按保教费缴费额的 80@退还;
超过4天但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(含一半， 向下取整天数，

下同)的， 按保教费缴费额的 50@退还; 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
一半的， 不退还所缴保教费。

采取按学期收取的， 因请假、 转学、 退学、 插班等原因幼儿

学期内累计在园时间不满 10天(含10天， 以工作日计算，下同 )
的， 幼儿园按保教费缴费额的 80@退还; 超过10天但未满 30天
的， 按保教费缴费额的 50@退还;超过30天但不满50天的， 按

保教费缴费额的 30@退还， 超过50天的， 不退还所缴保教费。

因请假、 转学、 退学、 插班等原因幼儿在园时间不足月的，

服务性收费以幼儿正式请假天数计退。

因园方原因造成停课的， 幼儿园应按实际天数退还保教费和

服务性收费。

因幼儿园刊登、 散发虚假招生简章 (广告)或其他违反国家
规定的行为造成幼儿退园的， 幼儿园应全额退还所缴保教费和服

务性收费， 造成幼儿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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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各公办幼儿园应在显著位置通过设立公示栏、公示牌、

公示墙等形式， 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 收费标准、 收费金额、 收

费依据等相关内容。 在招生简章或招生信息中， 必须写明幼儿园

办园性质、 办学条件、 定价方式、 收费项目、 收费标准和对贫困

子女的减免规定或者其他救助办法。 幼儿园必须严格按照公示的

收费标准实施收费。          ·                    ·    ' "" " ·

十、 除本通知规定的保教费、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外， 各公

办幼儿园不得以开办实验班、 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油， 另外收敢

费用; 不得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、 借读费J·赞助费等;
严禁收取 "报名游 、 "入园资料游 、 增养费" 、 "建园游 、

"管理游  、 "接送卡辨  、 "育儿报刊费"及各种形式的押金、

备用金等。 因幼儿保育教育及幼儿园管理需要， 所产生的暖气、

空调、 家长开放日、 亲子活动、信息服务、 课本 (学习)资料等
费用， 从幼儿园公用经费中开支， 不得设立收费项目。

十一、 各公办幼儿园要按照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

会计核算制度，做好成本核算工作。按国家有关规定已实行了 "收
支两条纹"管理的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应及时全额上缴财政， 支出

由财政部门核拨。 幼儿园服务性收费、 代收费必须单独核算， 使

用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规定的票据。

十二、 对不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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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违反规定巧立名目乱收费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查处。

十三、以上规定自 2015年春季开学起执行，其中保教费收费

标准实行  "新生新办法， 老生老办法" 。 以前的规定与本通知规

定不一致的， 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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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省发展改革委， 市政府办公厅， 市市场质量监管委， 市监察局，

市审计局，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2015年1月 13日印发
- 7 -


